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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結論與建議 

壹、結論  

綜合上述章節有關部分工時概念之分析及國外部分工時勞動法

制規範之探討，有關部分工時勞動法制的建構上，我們可以歸納其

結論如下。 

一、部分工時定義與法規制對象，兩者間有所差別  

就部分工時之定義而言，只要通常工作時間較可類比全時勞工

之通常工作時間為少者，就屬於部分時間工作。但部分工時之態樣

繁多，而不同型態之部分時間工作間，其權益關係差別甚大，若一

併列入規制對象，實益不大。舉例言之，定期契約部分工時，與傳

統上之季節工或臨時工之概念有所重疊，且本不在解僱保護之列而

難適用所謂之均等待遇原則，因此，即便工作時數有所短少而符合

部分工時之定義，但應以定期契約勞動法制規範，較為妥當。此外，

一定期間內工作總時數低於一定門檻者，在相關的規範上有其困

難，因此亦不適宜放入部分工時勞動法制之規制對象中。 

二、部分工時法制，以其為一種自願性之就業選擇為前提而展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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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國際法層級之國際勞工組織公約、歐盟指令到內國法層級之

德國規範，其部分工時之相關規定的制定，均是在部分工時為一種

自願性選擇的就業型態之前提下而展開。是以，對於自願性從事部

分工時勞動者，法制的考量面向在於，如何藉由規範的建立使部分

工時制度更具吸引力並提高部分工時制度的可得性。而對於非自願

性、被迫從事部分工時勞動者，應以其他相關規範、措施或制度來

避免。 

三、均等待遇及促進利用，併為部分工時法制之重要內容  

由於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條件與全時工作者間多存有差距，是

以最初對部分工時法規範的討論，多著重在有關部分工時勞動條件

差別待遇之排除。其後，由於法思想上的轉變，考量到部分工時對

勞動者而言，因具有彈性化優點且同時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工作型

態，是以，最後呈現之部分工時法規範內容，同時包括均等待遇與

利用促進之規定。也就是說，在部分工時勞動條件受均等待遇保護

的前提下，促進部分工時制度的利用。而所謂之均等待遇，允許因

比例原則採用下，所產生之不同，是而有同一保護與同等保護之分。

而促進利用規定之精神，在雇主方面促使其對部分工時職位的開

發，並提供相關資訊予勞動者；在勞動者方面，賦予勞動時間轉換

的權利，同時並有拒絕轉換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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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實定法之規範外，應有其他相關措施之配合  

前已提及，部分工時整體法制之建構，是在保障部分工時勞動

條件之均等為前提下，展開部分工時利用促進的相關措施與規範。

是以，部分工時之促進利用，必須以部分工時勞動均等待遇之確保

為前提，但部分工時均等待遇之確保，所涉及之範圍廣泛，僅賴部

分工時之法制規範，尚無法確保是項目的之達成。 

舉例而言，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勞動而遭受差別待遇的勞動問

題，其根本問題無法僅透過均等待遇的落實而解決，而是針對其非

自願選擇之原因而採取相關措施以避免之。非自願選擇部分工時勞

動之原因，本文以為可以歸納下列幾點：就業市場相關資訊的不充

分、勞動者本身因其技能之限制而造成、因需負擔家庭責任而被迫

選擇部分工時勞動。對於因就業市場相關資訊不充分而非自願從事

部分工時勞動的排除，必須加強就業服務的媒合；對於欠缺技能勞

動者則須藉由職業訓練的養成以避免之；至於因欠缺托嬰或托兒等

社會性支持，而被迫選擇部分工時勞動者而言，國家相關設施的完

備與提供，則為解決該項問題的關鍵之要。 

貳、建議  

根據上述章節之分析討論，本研究最後，提出下列兩點建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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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我國未來部分工時勞動法制建立上之參考，及本文最終之主張。 

一、對於部分工時之規範應以法律位階規範之  

我國於民國九十二年廢止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實施要點」

後，雖有新公佈之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參考手冊」以為規範，

不過就後者的規範形式來看，該手冊為不具任何強制效力之行政指

導，其法規範之拘束力甚至低於過去之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實

施要點」。然而，對於部分工時勞動之規範，既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

關係，依據法律保留原則及基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之規定，未

來在有關部分工時勞動新規範的制定上，形式上仍應提升至法律位

階規範之。 

二、法規範內容應兼俱均等待遇與就業促進 

此外，部分工時法制應以法律位階為規範之形式，但以法律規

範主要有兩種可能：單獨立法或在現行勞動基準法內增訂有關條

款。藉由在勞動基準法中增訂有關條款，或許是一個可行且較為簡

單的方式，但由於部分工時勞動法制之規範內容，除了均等待遇的

規範外，利用促進之規定亦為重要之一環，且不論單獨以「均等待

遇」或「促進利用」作為部分工時法制之中心原則，都與國際規範

無法接軌，是以，應以單獨立法的方式且同時兼俱兩者之規範內容，

始為合宜。 


